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档案管理制度 
 
一、总则 
自然之友档案记载着组织的历史变迁和成长，所以要妥善管理，为了更好的

传承自然之友的文化、自然之友的经验以及我们的成绩。自然之友特制定本管理

制度。 
 
二、档案的管理与使用 

 
一）、本办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组织各级部门及员工从事业务、项目、

管理、公关宣传等活动中，所直接形成的对组织有保存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历史记

录。 
 
二）、档案工作由总干事统一领导，指定专人负责，按照分级保管、分级查阅的

原则，进行网络化管理。 
 
三）、建档办法： 
1. 方法：以问题特征为主，立小卷，当年立前一年的卷，并预立当年的卷； 
2. 分类：区分不同价值，确定保管期限：永久、长期、短期； 
3. 整理：根据分类和成立时间整理； 
 
四）、过程管理： 
1. 属于机构保管的档案（原件）：各部门人员在事件形成后将有关文件整理成册
移交机构指定的专人保管，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 
2. 属部门保管的档案（复印件）：各分级保管者应根据上述整理办法定期对档案

进行整理。 
3. 各工作岗位人员有义务配合档案管理人员做好归档工作和完善保存好档案文

件的工作。 
 
五）、借阅：因工作需要借阅文档的，应填好档案查阅单，员工不得随意外带有

关组织重要的文件材料，确因工作需要外带，需办理档案外借手续，经总干事核

准后，方可带出，用毕即归还。阅档人对所借阅档案必须妥善保管，不得私自复

制、调换、涂改、污损、划线等，更不能随意乱放，以免遗失。 
 
六）、销毁：须报总干事批准，销毁时应有两人以上负责监销，并在清单上签字。 
 
三、责任 
 



一）、因未按规定处理档案文件、未及时汇报管理情况和遗失有关资料而给组织

造成损失的，追究其经济和行政责任。 
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给组织造成重大损失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追究其法

律责任。 
 
四、附则 
 
一）、档案管理人须经运营部培训后，方可上岗。 
二）、本制度的拟订或修改由自然之友运营部负责，经联席会议审核通过后执行。  

三）、本制度由运营部负责解释。 

四）、本制度未尽事宜，均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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